
 

 

 

商 洛 学 院 文 件 
 

商院〔2017〕107 号 

 

商 洛 学 院 

关于印发《商洛学院 

值班、加班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商洛学院值班、加班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17

年 9 月 15日院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商洛学院值班、加班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 洛 学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8 日 



 

 

 

附件 

 

商洛学院值班、加班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值班、加班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保障学

校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和顺利完成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值班 

1.值班指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及寒暑假，因工作需要，在必

须连续工作的岗位，安排在岗职工工作。 

2.因工作需要值班的部门，在学期初申报本学期、学期末申

报假期的值班安排，填写《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值班安排表》（附

表 1），由部门领导审批后交人事处备案。 

3.对因工作需要安排的值班，应对值班人员进行调休或补

休，对未能调休或补休的，学校给予一定的补助。 

4.值班分白班和夜班，白班值班时段为 8：00～18：00，夜

班值班时段为 18：00～次日 8：00。在工作日只安排夜班，双休

日、节假日、寒暑假可安排白、夜班两个班次。 

5.值班补助标准为 30 元/人/班次。 

二、加班 

1.加班指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为完成紧急或突发性工作，安排

在岗职工工作。 



 

 

2.确因工作需要进行加班的，需在加班前（突发事件可在事

后）填写《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加班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主管

领导批准后，报人事处备案。 

3.加班累计满 8小时，按一天核发加班补助。原则上每人全

年加班不超过 30天。加班补贴标准:50元/天。 

4.以下情形不列为加班补助范围: 

(1)承担有偿、有酬服务的工作； 

(2)进修学习、岗位培训、业务培训、教材编写等工作； 

(3)实行弹性工作制、承包工作制、轮休补休制和外包服务

的工作； 

(4)对出差、会议和单位组织的社会活动占用节假日的； 

(5)享受差旅补助的； 

(6)学校有其他规定的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.学校按照“提前申报、从严控制、强化监督、落实责任”

的原则规范管理值班、加班工作。各部门要严格遵守劳动纪律，

科学合理安排工作时间，努力提高工作效率，严格控制值班、加

班。 

2.各部门要加强对值班、加班工作的监管。注重加班实效，

做好考勤记录，杜绝加班、值班时迟到、早退、旷工或出工不出

力现象发生。 



 

 

3.各部门要加强对申报资料填报和审核环节的管理。资料填

报要按照附件要求填写，做到信息完整；审核要注重对人数、天

数、时数的核准，严禁虚报、假报；人事处、财务处、监察室负

责对值班、加班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。 

4.与学校签订用工合同的临时用工人员值班、加班要求及审

批程序参照本办法执行，值班、加班补助标准分别为 15 元/班次、

25 元/天。 

5.值班、加班补助纳入学校奖励绩效分配，由学校在奖励绩

效工资中列支。各部门在每年年末填写《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加班、

值情况统计表》（附表 3）报人事处，人事处根据各部门《商洛

学院工作人员值班安排表》《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加班申请表》予

以核算，由财务处发放至个人账户。 

6.学校对管理岗位缺员的部门，按（编制人数-实际人数）

×1 万/年的标准给予补助。补助纳入年终奖励绩效，由部门负

责分配。 

7.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，其它值班、加班相关

规定停止执行。 

8.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表：1.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值班安排表 

2.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加班审批表 

3.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值班、加班情况统计表 

 



 

 

附表 1 

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值班安排表 

 申报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值班时间  

值班人员 

安排 

 

 

 

 

 

 

部门负责人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人事处 

意见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备注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部门留存，一份人事处备案。 

2.值班安排本页不够可另附页。 



 

 

附表 2 

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加班申请表 

 

 申报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加班时间  

加班事由  

加班人员及 

工作安排 

 

 

 

 

部门负责人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主管校领导意见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注：1.本表应在加班前填写（突发事项可在事后报批）并由主管校领导审批。本表一式两份，一

份部门留存，一份人事处备案。 

2. 加班时间：应精确到小时，如 12月 1日中午 8：00—12：00。 

3. 加班安排本页不够可另附页。 

 



 

 

附表 3 

商洛学院工作人员加班、值班情况统计表 

部  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序  号 姓  名 加班天数 值班天数 补助金额 备  注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  计     

部门负责人意见：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人事处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商洛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28日印  


